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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院教通字〔2024〕17 号

关于做好 2024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后
期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进一步落实 2024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后期有关

工作，保障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质量，现将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后期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毕业设计后期工作的领导和管理

1.各学院结合专业特点制定本学院详细的毕业设计答

辩工作方案，方案应包括：毕业设计答辩组织、资料归档、

优秀论文评审等。

2.武汉、襄阳产学研基地有毕业生的学院，由学院牵头，

两个基地配合，共同制定毕业设计答辩工作方案。

3.加强对毕业设计指导教师的管理，告知其职责，增强

其责任意识，要求加强对学生的指导、联系与沟通，全力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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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后期任务。

4.对中期检查（学院自查和学校抽查）中发现的问题，

做好整改工作。

5.各学院根据学院实际，制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自查工

作方案，对本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开展全面自查。

各学院于 5 月 13 日前将毕业设计答辩工作方案报教务

处实践教学科。

二、做好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查重工作及答辩资格审查

1.加强对教育部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的学习

和宣传，让学生明确毕业论文作假行为的危害和后果。

2.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4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查重

检测工作的通知》（附件 1）要求做好论文查重检测、检测结

果处理等工作。

3.加强答辩资格审查，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资料不全或

达不到要求者，不得参加毕业答辩。

三、做好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工作

1.要求学生和指导教师在答辩前将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相

关资料（包括选题审题表及任务书、开题报告、外文翻译或

文献综述、中期报告、毕业论文、学生工作日志等）上传至

毕业设计管理系统。

2.根据学校工作安排，各学院须在 6 月 2 日前完成毕业

设计答辩、答辩成绩评定及成绩录入系统。

四、做好毕业设计工作总结及优秀论文的报送

1.按“关于报送 2024 届优秀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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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要求”（附件 2）做好本届校优、省优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的评审和推荐。

2.加强对毕业设计资料的管理工作，按要求完成毕业设

计工作总结及教学资料的归档工作。6 月 20 日前，各学院将

推荐优秀论文的相关材料及毕业设计基本情况统计表、毕业

设计工作总结、缓答辩学生名单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至教务

处实践教学科。

3.缓答辩工作须在 9 月份完成。

五、做好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自查工作

1.根据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自查工作方案，对本届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开展 100%全部自查，对自查发现的问题要求

学生整改到位，整改后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须指导教师签字

确认，确保所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无问题。该项工作应于 6

月 14 日前完成，各学院将自查整改报告电子版及纸质签字

盖章版报送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学校适时组织专家开展本

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抽检工作，抽检比例不低于 2%，抽检结

果将在校内公布。

3.按教育部、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-2024 学年度本科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工作的相关要求，做好 2024 届本科

毕业论文抽检资料的准备工作，确保提交的毕业论文资料规

范、完整。具体抽检时间安排以教育部、省教育厅通知为准。

附件：1.关于做好 2024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查重

检测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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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关于报送 2024 届优秀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的有关要求
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务处

2024 年 4 月 30 日
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务处 2024 年 4 月 30 日印发


